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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電訊條例》  
(第 106 章 )  

 
廣 播 事 務 管 理 局 已 接 獲 雄 濤 廣 播 有 限 公 司 申 領 聲 音 廣 播 牌 照 的

申 請 。 雄 濤 廣 播 有 限 公 司 是 一 間 在 香 港 正 式 註 冊 的 公 司 ， 註 冊

辦 事 處 位 於 香 港 皇 后 大 道 東 1 號 太 古 廣 場 3 座 28 樓。雄 濤 廣 播

有 限 公 司 所 提 交 有 關 此 項 申 請 的 詳 情 列 明 於 下 ， 以 供 參 考 ： －  
 

1.  公司資料  
 
主 要 股 東  
 
雄 濤 廣 播 有 限 公 司 (“雄 濤 廣 播 ”)由 九 位 A 組 股 東 創 立 ， 他 們 是

商 人 、 銀 行 家 、 投 資 者 、 專 業 人 士 和 傳 媒 人 。 他 們 一 共 持 有 雄

濤 廣 播 的 100% 股 權 。 他 們 是 夏 佳 理 先 生 (10%) 、 鄭 經 翰 先 生

(13 .33%) 、 何 國 輝 先 生 (6 .66%) 、 胡 漢 清 資 深 大 律 師 (10%) 、 李

國 章 教 授 (10%) 、 李 國 寶 博 士 (10%) 、 蒙 民 偉 博 士 (10%) 、 黃 子

欣 博 士 (10%)及 黃 楚 標 先 生 (20%)。  
 
雄 濤 廣 播 計 劃 配 發 沒 有 表 決 權 的 B 組 股 票 給 一 群 少 數 股 東 。 B
組 股 票 最 多 佔 雄 濤 廣 播 的 25%股 權 。 B 組 股 東 將 包 括 管 理 層 、

主 要 節 目 主 持 人 及 合 作 伙 伴 。  
 
 
符 合 法 定 要 求  

 
雄 濤 廣 播 呈 述 了 以 下 數 點 :  –   

 
•  雄 濤 廣 播 是 於 二 零 零 六 年 根 據 <公 司 條 例 >(第 32 章 )在 香 港

註 冊 及 成 立 的 公 司 。  
 
•  雄 濤 廣 播 並 非 <公 司 條 例 >定 義 所 指 的 附 屬 公 司 。  
 
•  雄 濤 廣 播 根 據 其 組 織 章 程 大 綱 獲 賦 權 全 面 遵 從 < 電 訊 條 例 > 

(第 106 章 )的 條 文 及 其 牌 照 的 條 款 及 條 件 。  
 
•  沒 有 不 合 資 格 的 人 1持 有 雄 濤 廣 播 有 表 決 權 的 股 份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根據<電訊條例>(第 106 章)第 13I 條，任何人除非符合下述條件，否則均屬“不合資格的人＂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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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 沒 有 喪 失 資 格 的 人 2對 雄 濤 廣 播 作 出 控 制。蒙 民 偉 博 士 現 為 信

興 廣 告 有 限 公 司 的 董 事 局 主 席 及 高 級 董 事 總 經 理 。 根 據 電 訊

條 例 第 I I IA 部，信 興 廣 告 有 限 公 司 可 被 視 為 一 個 “ 廣 告 宣 傳

代 理 商 ”。但 是 ，蒙 博 士 並 沒 有 在 雄 濤 廣 播 擔 任 任 何 職 位 ，亦

不 是 一 位 持 有 多 於 15%有 表 決 權 股 份 的 實 益 擁 有 人 。 因 此 ，

雄 濤 廣 播 呈 述 ， 蒙 博 士 並 沒 有 對 雄 濤 廣 播 作 出 控 制 。  
 
財 政 上 的 穏 健 程 度  
 
雄 濤 廣 播 估 計 在 初 期 ， 它 需 投 資 港 幣 三 千 九 百 萬 元 ， 以 建 設 基

礎 設 施 。 資 本 性 投 資 和 經 營 早 期 的 虧 損 約 需 資 金 港 幣 六 千 九 百

萬 元 。  
 
雄 濤 廣 播 已 計 劃 在 獲 發 聲 音 廣 播 牌 照 後 ， 從 股 東 籌 集 最 高 港 幣

一 億 四 千 萬 元 的 股 東 貸 款 3。根 據 雄 濤 廣 播 的 呈 述 ，這 筆 股 東 貸

款 將 確 保 雄 濤 廣 播 有 充 裕 財 政 能 力 承 擔 所 有 資 本 性 投 資 和 早

期 經 營 開 支 。  
 
 
 
 
 
管 理 及 技 術 方 面 的 專 業 知 識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a) 他當其時通常居於香港，並曾於任何時間連續居於香港不少於 7 年；或 
(b) 該人是通常居於香港的公司。 

法團須在以下情況下視為通常居於香港的公司─  
(a) 當其時過半數積極參與該法團的管理的人均屬當其時通常居於香港，並曾於任何時間連續居於

香港不少於 7 年；並且 
(b) 當其時該法團的管理是真正在香港作出的。 

 
2 根據<電訊條例>第 13A(1)條“喪失資格的人＂指 ─  

(a) 廣告宣傳代理商； 
(b) 在業務運作中供應材料予聲音廣播牌照持牌人進行廣播的人； 
(c) 聲音廣播牌照持牌人； 
(d) 不論在香港以內或以外在業務運作中發送聲音或電視材料的人； 
(da) (i) 《廣播條例》(第 562 章)所指的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人或本地收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

人；或  
 (ii) 第(i)節所提述持牌人的相聯者； 
(e) 對某法團作出控制的人，而該法團屬(a)、(b)、(c)、(d)或(da)(i)段所提述的人。 

 
3雄濤廣播呈述，A 組股東已承諾提供合共港幣一億五百萬元的股東貸款。雄濤廣播預計，可從 B 組股東

籌集港幣三千五百萬元的股東貸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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雄 濤 廣 播 呈 述 ， 它 有 一 隊 具 管 理 及 技 術 經 驗 的 管 理 層 ， 包 括 商

人 、 投 資 者 、 專 業 人 士 ， 和 在 電 台 及 電 視 台 廣 播 、 電 子 傳 媒 及

出 版 方 面 有 經 驗 的 傳 媒 人 和 專 家 。  
 
每 名 (或 一 群 合 共 )持 有 9.99%已 發 行 A 組 股 票 的 A 組 股 東 可 提

名 一 人 出 任 雄 濤 廣 播 的 董 事，而 雄 濤 廣 播 董 事 的 數 目 (不 包 括 候

補 董 事 )不 可 超 過 10 名 。 現 時 獲 委 任 的 董 事 為 鄭 經 翰 先 生 、 何

國 輝 先 生 、 胡 漢 清 資 深 大 律 師 、 黃 子 欣 博 士 及 黃 楚 標 先 生 。  
 
雄 濤 廣 播 將 成 立 一 個 管 理 委 員 會 ， 以 處 理 董 事 會 決 議 的 事 項 ，

包 括 執 行 董 事 會 議 定 的 政 策 及 指 令 和 管 理 雄 濤 廣 播 的 日 常 運

作 等 。 管 理 委 員 會 將 由 不 少 於 三 名 董 事 及 由 董 事 會 委 任 的 行 政

總 裁 (如 有 的 話 )所 組 成 。  
 
雄 濤 廣 播 計 劃 成 立 五 個 部 門 :  節 目 、 工 程 、 銷 售 及 市 場 推 廣 、

營 運 和 財 務 。 此 等 部 門 將 由 行 政 總 裁 所 領 導 的 管 理 層 監 督 。  
 
於 電 台 未 啟 播 之 前 ， 管 理 層 將 由 行 政 總 裁 、 節 目 總 監 、 技 術 總

監 和 營 運 總 監 與 研 究 及 發 展 總 監 所 組 成 。 管 理 層 將 專 注 於 項 目

管 理 工 作 ， 包 括 建 立 廣 播 平 台 及 節 目 製 作 的 設 施 以 作 電 台 啟 播

之 用 。  
 
電 台 啟 播 以 後 ， 銷 售 及 市 場 推 廣 總 監 和 財 務 及 行 政 主 管 將 加 入

管 理 層 。 屆 時 ， 管 理 層 將 專 注 營 運 方 面 ， 以 確 保 能 提 供 流 暢 及

有 質 素 的 電 台 廣 播 及 獲 取 足 夠 廣 告 收 入 作 業 務 發 展 之 用 。  
 
控 制 質 素 及 遵 守 規 定  
 
雄 濤 廣 播 的 節 目 總 監 將 擔 任 合 規 主 任 的 角 色 ， 以 確 保 節 目 內 容

能 遵 守 適 用 的 法 律 、 牌 照 條 件 及 由 廣 播 事 務 管 理 局 發 出 的 業 務

守 則 、 指 示 或 命 令 。 所 有 的 節 目 監 製 和 製 作 人 員 均 將 接 受 培

訓 ， 詳 細 了 解 這 些 規 定 、 限 制 ， 及 製 作 人 員 的 守 則 。  
 
雄 濤 廣 播 呈 述 ， 它 將 提 供 自 由 表 達 意 見 的 平 台 ， 令 任 何 人 ， 不

論 地 位、不 分 貧 富、不 管 立 場，均 可 享 有 相 同 發 表 意 見 的 機 會 。

此 外 ， 為 加 強 公 眾 對 節 目 內 容 的 監 察 ， 雄 濤 廣 播 將 會 建 立 一 個

互 動 網 上 平 台 ， 供 聽 眾 提 出 意 見 及 回 應 。 網 上 平 台 將 發 揮 監 察

功 能 ， 以 公 眾 利 益 為 依 歸 ， 不 僅 調 查 及 處 理 市 民 對 節 目 及 其 內

容 和 程 序 的 關 注 ， 並 且 聽 取 聽 眾 對 節 目 和 主 持 人 的 意 見 及 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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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， 以 令 電 台 在 各 方 面 更 臻 完 善 。 正 面 及 負 面 的 意 見 都 會 向 雄

濤 廣 播 的 管 理 層 反 映 。 雄 濤 廣 播 對 投 訴 的 回 覆 亦 會 詳 列 在 雄 濤

廣 播 的 公 眾 網 站 。  

 
 

2.  節目資料  
 
擬 提 供 節 目 的 性 質 及 頻 道 數 目 ， 以 及 本 地 製 作 節 目 所 佔 的 比 例  
 
雄 濤 廣 播 致 力 滿 足 聽 眾 對 香 港 、 國 家 及 世 界 的 知 識 和 資 訊 的 需

求 。  
 
雄 濤 廣 播 計 劃 以 AM810 千 赫 頻 道 廣 播 ， 提 供 每 星 期 共 168 小

時 的 本 地 製 作 的 中 文 節 目 。 節 目 的 類 型 包 括 30 小 時 的 時 事 及

財 經 市 場 新 聞 、 20 小 時 的 時 事 評 論 、 30 小 時 的 知 識 及 進 修 、

30 小 時 的 生 活 趣 味、30 小 時 的 和 諧 社 會 和 28 小 時 的 音 樂 節 目。 
 

節目類型 週一至週五 週六和週日 
時事及財經市場新聞 25 小時 5 小時 
時事評論 15 小時 5 小時 
知識及進修 20 小時 10 小時 
生活趣味 20 小時 10 小時 
和諧社會 20 小時 10 小時 
音樂節目 20 小時 8 小時 
 共：120 小時 共：48 小時 

 
每 天 廣 播 的 時 數  
 
雄 濤 廣 播 計 劃 每 天 廣 播 24 個 小 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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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技術資料  
 
擬 採 用 的 傳 送 方 式  
 
雄 濤 廣 播 計 劃 經 營 一 條 中 文 電 台 服 務，會 採 用 調 幅 (AM)電 台 廣

播 方 式 傳 送 ， 以 AM810 千 赫 頻 道 4廣 播 。  
 
 
擬 提 供 的 網 絡 覆 蓋 範 圍 及 開 展 服 務 的 計 劃  
 
雄 濤 廣 播 計 劃 採 用 多 路 傳 輸 系 統 及 共 用 發 射 天 綫 。 雄 濤 廣 播 將

在 坪 洲 設 立 發 射 站 ， 並 與 現 有 的 AM 電 台 共 用 發 射 站 設 施 。 新

的 AM810 千 赫 頻 道，將 與 目 前 三 家 在 坪 洲 發 射 站 的 AM 頻 道 (即

香 港 電 台 第 6 台、商 業 電 台 英 文 台 及 新 城 電 台 英 文 台 )以 “ 多 路

傳 輸 ＂ 方 式 廣 播 ， 並 利 用 現 有 的 中 頻 天 線 作 傳 輸 之 用 。  
 
新 的 AM810 千 赫 頻 道 的 網 絡 覆 蓋 範 圍 將 與 目 前 三 家 在 坪 洲 發

射 站 的 AM 頻 道 相 若 。 其 發 射 功 率 將 足 夠 覆 蓋 全 香 港 。  
 
 
建 議 服 務 覆 蓋 範 圍 的 里 程 標  
 
雄 濤 廣 播 計 劃 在 獲 發 聲 音 廣 播 牌 照 後 12 個 月 內 啟 播 ， 並 開 始

24 小 時 的 聲 音 廣 播 服 務 。  
 
 
需 在 客 戶 處 裝 設 的 設 備 和 設 施  
 
聽 眾 可 以 使 用 任 何 普 通 的 調 幅 (AM) 收 音 機 接 收 這 個 新 的

AM810 千 赫 頻 道 電 台 廣 播 節 目 。  
 

 
 
 
 

4.  其他資料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8 1 0 千 赫 是 目 前 唯 一 一 條 可 用 的 調 幅 頻 道 以 提 供 覆 蓋 全 港 的 聲 音 廣 播 服 務 ， 另 外

一 條 空 置 的 調 幅 頻 道 ( 1 2 5 1 千 赫 ) 則 可 以 為 石 崗 地 區 提 供 地 區 性 的 聲 音 廣 播 服 務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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啟 播 日 期  
 
雄 濤 廣 播 計 劃 在 獲 發 聲 音 廣 播 牌 照 後 12 個 月 內 啟 播 。  
 
所 需 進 行 的 建 設 工 程 及 有 關 工 程 對 市 民 的 影 響 (如 有 的 話 )  
 
雄 濤 廣 播 計 劃 採 用 “ 多 路 傳 輸 ＂ 系 統 和 共 用 發 射 天 線 方 式 傳

送 服 務 ， 避 免 建 造 一 座 新 的 發 射 站 的 需 要 。 因 此 ， 雄 濤 廣 播

預 計 沒 有 進 行 建 築 工 程 的 需 要 。  
 
落 實 有 關 建 議 可 為 本 地 業 界 、 聽 眾 、 顧 客 及 整 體 經 濟 帶 來 的

利 益  
 
雄 濤 廣 播 呈 述 ， 它 能 在 下 列 幾 方 面 為 香 港 作 出 貢 獻 ：  
 
●  提 供 就 業 機 會  - -  一 個 新 電 台 的 出 現 ， 能 即 時 製 造 就 業 機

會 ， 無 論 在 節 目 製 作 及 主 持 、 資 料 搜 集 、 廣 播 技 巧 、 市 務

營 銷 及 行 政 各 方 面 ， 電 台 都 需 要 聘 用 多 方 人 才 支 援 。  
 
●  提 高 整 體 廣 播 業 質 素  - -  多 一 家 電 台 能 為 業 界 帶 來 更 大 的

競 爭 ， 業 界 為 要 爭 取 聽 眾 支 持 ， 在 節 目 類 型 、 質 素 及 傳 播

技 巧 ， 均 會 不 時 檢 討 改 進 ， 廣 播 業 整 體 質 素 因 而 得 益 。  
 
●  改 變 現 時 廣 播 及 營 運 模 式  - -  節 目 方 面 ， 雄 濤 廣 播 致 力 創

造 全 新 節 目 類 型 ， 加 強 電 台 、 網 上 及 社 區 三 個 平 台 的 互 動

協 作 ， 製 造 更 大 的 協 同 效 應 。 營 運 方 面 ， 雄 濤 廣 播 將 採 用

新 的 經 營 方 式 ， 及 為 廣 告 客 戶 提 供 行 銷 新 法 則 。  
 
●  致 力 廣 播 新 科 技 之 發 展 及 研 究  - -  世 界 各 地 日 漸 盛 行 的 廣

播 技 術 及 科 技 路 向 ， 雄 濤 廣 播 都 會 投 放 資 源 全 面 探 究 ， 以

期 為 香 港 帶 來 更 優 質 廣 播 服 務 。  
 
●  訓 練 新 一 代 廣 播 人 才  - -  目 前 受 歡 迎 的 電 台 主 持 人 皆 年 資

十 年 過 外 ， 廣 播 界 極 度 需 要 補 充 新 血 。 雄 濤 廣 播 希 望 與 資

深 廣 播 人 及 大 專 院 校 合 作 ， 共 同 培 育 廣 播 界 接 班 人 ， 為 廣

播 界 帶 來 更 多 新 思 維 及 新 氣 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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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眾 對 上 述 申 請 如 有 任 何 意 見 ， 可 於 二 零 零 八 年 三 月 十 七 日 或

之 前 向 廣 播 事 務 管 理 局 提 出 申 述 ， 地 址 為 ：  

 

香 港  

灣 仔 告 士 打 道 5 號  

稅 務 大 樓 39 樓  

影 視 及 娛 樂 事 務 管 理 處  轉 交  

廣 播 事 務 管 理 局  

傳 真 ：  2507 2219 

 2598 5509 (機 密 )  

電 郵 ： ba@tela .gov.hk  

 

日 期 :  二 零 零 八 年 二 月 二 十 六 日         

廣 播 事 務 管 理 局 秘 書  

 
資料用途  

本 附 件 所 載 資 料 不 屬 機 密 ， 並 將 會 在 廣 播 事 務 管 理 局 的 網

頁 ， 及 本 港 的 中 文 和 英 文 日 報 上 刊 登 。  
 

 


